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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质监〔2017〕225 号

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规范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信息化管理的通知

各设区市质监局，福州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省特

检院，有关单位：

为了加强对特种设备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配备持证作业

人员（含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）情况的监督，进一步完善特

种设备动态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监管平台）对作业人员资格许

可和聘用信息的管理，提高安全监察工作的针对性，根据《特

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特种设

备信息化工作管理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规范特种设

备作业人员信息化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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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作业人员资格许可信息管理

（一）本省作业人员资格许可应当统一在监管平台办理。

各考试机构应在考试前将考试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项目等考试

安排情况，通过监管平台向发证机关报备，接受监督。考试合

格后的领证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发证工作及证书有效期届满前

的复审均应通过监管平台办理。经审批发证（含复审）后的作

业人员资格证书数据，将自动存入监管平台人员档案数据库，

并同步发送省网上办事大厅和省质监局网站特种设备信息公示

平台。

（二）统一授权省、市特检院（分院）考试中心（以下简

称考试中心）对辖区内单位使用的外省作业人员资格证信息进

行核验采集。凡持外省作业人员资格证在我省特种设备生产、

经营、使用单位从业，其资格证信息尚未采集登记到监管平台

的，应配合提交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聘用（变更、注销）登记

表》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及身份证的复印件，由从业单位所在

地的县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（含其下设的监管所，下同）转交

考试中心进行证书信息的核验采集。考试中心应登录“全国特种

设备公示信息查询系统”，经查验证件信息属实后，将证书信息

录入到监管平台；证书信息未上传公示信息查询系统的，可向

原考试机构调档查证。

（三）各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应通过监管平台对作业人员

的不良记录进行管理，及时登记其已被行政处罚的违法违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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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；对被依法吊销证书的，应及时变更其监管平台上的证书状态，

并自吊销证书之日起三年内，依法不予受理其新的取证申请。

二、开展作业人员聘用信息采集登记管理

作业人员聘用信息采集登记管理由县级以上特种设备监管

部门和考试中心按属地管理原则实施，各用人单位应予以配合。

县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负责对特种设备经营、使用单位配备持

证作业人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督促其报送作业人员聘用登记

信息；设区市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负责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、

气瓶及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等取得许可的单位，按其许可

条件要求配备持证作业人员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督促其报送

作业人员聘用登记信息。

（一）聘用信息的报送。作业人员经用人单位聘用后，用

人单位应当配合做好信息报送工作，自正式聘用起 1 个月内，

向所在地的县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或考试中心报送以下资料进

行聘用信息采集：1.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聘用（变更、注销）

登记表》；2.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复印件（包含持证人姓名、

证件编号、发证机关、考试机构、作业项目代号、有效日期、

最近一次复审记录以及单位聘用记录等）。

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书面、传真、网络渠道报送以上聘用信

息资料，配合做好信息采集登记工作。持外省作业人员资格证

的人员首次在我省的特种设备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单位从业的，

其资格证信息核验和聘用信息采集应当同步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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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聘用信息的登记。聘用信息登记直接在监管平台上

进行。县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及各考试中心应建立采集登记工

作机制，公布办公地址、电话、传真、网络等联系方式和服务

指南，及时采集登记聘用信息。

作业人员证书逾期未复审，或者经查验证件不真实的，应告

知相对人不得从事相关作业，不予采集登记或变更其聘用信息。

作业人员聘用信息只能登记于 1 家用人单位名下。

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作业人员，应由接

受派遣的实际用人单位在其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上进行聘

用签章，并由实际用人单位报送作业人员聘用登记信息。

（三）聘用信息变更与注销。作业人员聘用单位发生变化

的，由新的用人单位自正式聘用起 1 个月内，告知所在地的县

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或考试中心进行聘用单位信息变更登记。

作业人员与原登记的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，由原登记

的聘用单位，告知所在地的县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或考试中心

予以注销聘用关系。注销后平台将保留该作业人员的聘用历史

记录，其聘用状态回归待聘状态。原登记的聘用单位未办理注

销告知的，作业人员也可单方面办理。

三、加强作业人员信息的应用与维护

（一）加强统计分析工作。各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要加强

对本辖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情况的统计分析，对于持证数

与测算应持证数存在较大差距的，要会同考试中心强化培训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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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工作力度，及时填补持证缺口。

（二）提升预警管理水平。监管平台要进一步优化对企业

持证人员配备情况的预警管理功能，为安全监察机构提供更加

有效的预警信息。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、充装单位是否持续保

持许可条件要求的持证作业人员数量，实行动态管理，对持证

作业人员数量低于许可条件要求的，及时发出预警信息。对出

现被吊销作业人员资格证三年内重新申请取证的，监管平台要

发出预警提示信息。市、县两级监管部门根据现场监督检查工

作分工，以预警信息为线索，督促有关单位配齐持证作业人员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更新维护。各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开展现

场监督检查时，以及检验机构进行法定检验和评审机构进行资

格许可评审时，应通过监管平台对作业人员的持证和聘用情况

进行核验，发现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或监管平台上的聘用

单位与实际不一致的，要督促用人单位及时报送变更登记信息，

或者当场收集变更所需资料办理（或转相应部门办理）变更。

考试中心在受理考试或代办复审申请时，或者行政服务窗口直

接受理复审时，应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，一并采集登记（变更、

注销）聘用信息。

（四）不断完善平台功能。省特检院应根据各方需求，本

着便捷、高效原则，不断完善监管平台的作业人员聘用信息登

记管理功能和统计分析功能。各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、检验机

构、评审机构在日常工作中，要注意收集各方关于监管平台功



— 6 —

能改进的意见建议，及时反馈省质监局特安处。

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2017 年 8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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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聘用信息（变更、注销）登记表
姓 名 身份证号

作业项目
（代号）

有效日期

原用人单位

现用人单位 单位社会

信用代码

单位地址

单位所属区域 市 县（区） 镇（街道）

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作业人员意见 用人单位意见

□本人已在现用人单位从事特种设备

作业，现提交登记。

□本人已不在原用人单位就业，现提交

注销原有登记。

□该作业人员在我单位从事特种设

备作业，表中所填写情况属实，现提交

登记。

□该作业人员已不在我单位从事特

种设备作业，现提交注销原有登记。

（用人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作业人员(签字)

联系手机

日 期 年 月 日

注：1.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应当对聘用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2.属于用人单位的分支机构的，单位地址及所属区域按分支机构填写。用人单位为自然人

的，单位社会信用代码填写自然人身份证号，单位地址及所属区域按设备所在地填写。

3.需附上《作业人员证》复印件（应能查验姓名、证件编号、发证机关、考试机构、作业

项目代号、有效日期、最近一次复审记录以及聘用记录等信息）。

4.当地考试中心联系方式由各地服务指南补充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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